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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唐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国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郭春锋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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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364,974,000.00 9,800,937,000.00 -2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36,067,000.00 2,846,516,000.00 10.1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4,374,000.00 -57.92% 443,235,000.00 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2,009,000.00 290.98% 303,167,000.00 19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81,977,000.00 663.06% 309,777,000.00 251.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97,776,000.00 -17.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 288.89% 0.40 18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 288.89% 0.40 18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4% 19.44% 10.13% 20.8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0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90,000.00  

债务重组损益 -7,000,00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81,0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60,00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000.00  

合计 -6,610,000.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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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3,290,000.00 

本公司为了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

为投资者提供更相关的信息，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对投资性房

地产后续计量由成本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模式计量。本公司管理

层认为，投资性房地产的运营管理是本公司的主营业务，本公司

致力于投资性房地产的运营和管理，提升其价值，获取资本利得。

所持有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属于公司主营业务的经营结

果，体现了公司管理层的经营业绩，属于持续发生的事项，因此，

本公司将由此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经常性损益列示，并

将在以后年度一贯应用。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205,171,000.00 

本公司与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业信托”)于 2017

年 3 月 3 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全资子公司北京瑞腾阳光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瑞腾”）100%股权转让给大业信托，

本公司通过转让北京瑞腾的 100%股权处置了北京瑞腾间接持有

的北京阳光大厦项目 65%的份额，并于 2017 年 7 月 25 日完成交

割，形成投资收益 205,171,000.00 元。鉴于公司目前业务主要聚焦

在京津沪地区不良、低效资产的收购、改造、提升和退出。在调

整自身资产结构的同时，充分发挥公司对经营性物业的资产管理

能力，通过轻资产模式实现股东回报和公司价值，故公司经营成

果将集中体现于公司对项目运营增值后的处置阶段。同时目前市

场上商业项目的收购、处置均以股权转让方式进行交易。因此本

公司管理层认为，以股权形式处置投资性物业项目属于本公司的

主营业务，为了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经营成果，为投资

者提供更相关的信息，本公司将由投资性物业处置形成的非流动

性资产处置损益作为经常性损益列示，并将在以后年度一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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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7,04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RECO SHINE PTE LTD 境外法人 29.13% 218,400,000 0   

上海永磐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72% 65,417,510 0 质押 58,810,700 

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61% 49,593,062 0   

宋梓琪 境内自然人 4.89% 36,649,061 0   

黄楚平 境内自然人 3.23% 24,211,040 0 质押 15,200,000 

林圳耿 境内自然人 3.09% 23,138,973 0 质押 11,190,000 

林俊龙 境内自然人 1.11% 8,315,106 0   

黄国海 境内自然人 1.10% 8,258,967 0   

陈焕杰 境内自然人 0.90% 6,781,430 0   

张音 境内自然人 0.88% 6,598,984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RECO SHINE PTE LTD 218,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8,400,000 

上海永磐实业有限公司 55,044,385 人民币普通股 55,044,385 

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9,593,062 人民币普通股 49,593,062 

宋梓琪 36,649,061 人民币普通股 36,649,061 

黄楚平 24,211,040 人民币普通股 24,211,040 

林圳耿 23,138,973 人民币普通股 23,138,973 

林俊龙 8,315,106 人民币普通股 8,315,106 

黄国海 8,258,967 人民币普通股 8,258,967 

陈焕杰 6,781,430 人民币普通股 6,781,430 

张音 6,598,984 人民币普通股 6,598,98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股东黄国海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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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如有）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258,967.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8,258,967.00 股，位列公司第八大股东。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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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全资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尚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尚东公司”）与上海锦江国际购物中心（以下简称：“锦

江中心”）发生房屋租赁合同纠纷。锦江中心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4日进

行了立案。公司于2016年7月收到新尚东公司转来的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送达之《应诉通知书》、《传票》、《起诉状》

等法律文件，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0日开庭审理，新尚东公司于2016年10月19日提起反诉。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25日对本案做出一审判决，新尚东公司于2017年2月3日收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发来的《民事判决书》[（2016）沪0101民初13555号）]，本案一审审理终结。 

详细情况请参见刊登于2017年2月10日的2017-L3号公告。 

目前一审判决已经生效，本公司与锦江中心在判决书的基础上就最终的履行问题重新达成了合意，并签署了相关《协议

书》，约定自2017年1月25日之后的房屋占有使用费不再计取，且不以第三人迁出作为不再计取的条件。最终赔偿金额为人

民币37,121,409.13 元，未超出公告所披露的涉案金额，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全部款项已支付完毕。 

 

2、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 

公司与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业信托”或“受让方”）于2017年3月3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全资子公司北

京瑞腾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或“北京瑞腾”）100%股权转让给受让方，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3.16

亿元，交易完成后大业信托持有目标公司100%股权，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再持有目标公司股权，目标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鉴于北京瑞腾存在资产抵押情况，本次交易已按约定同时告知债权人。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 

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7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及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细情况请参见刊登于2017年3月4日的2017-L8、L9号公告和2017年3月21日的2017-L14号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经收到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目标公司工商变更已经完成。 

 

3、出售子公司股权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天津德然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德然”或“转让方1”）、北京瑞金阳光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瑞金”或“转让方2”）；（转让方1和转让方2以下统称为“转让方”）与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蓝光和骏”或“受让方”）于2017年5月15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关于

天津西青杨柳青项目合作的订金协议》，将转让方所持有的天津西青杨柳青森林绿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

司”或“天津绿野”）100%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愿意受让转让方全部股权并承接目标公司所持有项目的后续开发建设。

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61,074,786.5元，其中支付转让方1：人民币112，752，350.55元，支付转让方2：人民币48,322,435.95

元，受让方另需偿还目标公司应付转让方及其关联方借款人民币1,967,925,213.5元。交易完成后蓝光和骏持有目标公司100%

股权，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再持有目标公司股权，目标公司及下属公司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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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7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及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细情况请参见刊登于2017年5月16日的2017-L18、L19号公告、2017年5月24日的2017-L24号公告和2017年6月1日的

2017-L26号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按协议约定收到目标公司全部股权转让款及全部股东借款。目标公司工商变更已经完成。 

 

4、股东股份被质押 

公司于2017年8月7日收到股东上海永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永磐”）函告，获悉上海永磐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

股份被质押，截至2017年8月4日，上海永磐共持有公司股份63,925,9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52%，全部为无限售流通A股，

上海永磐所持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为58,810,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84%。 

详细情况请参见刊登于2017年8月8日的2017-L30号公告。 

 

5、公司间接股东发生权益变动 

2017年9月11日，公司收到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CNCB (BVI) Intelligence II LimitedICBC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以下简称“CNCB”）发送的《阳光股份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材料，公司第一大股东Eternal 

Prosperity Development Pte. Limited的间接股东Excellent Multitude Limited(众佳有限公司)、Harmonic Lead Limited(和领有限公

司)分别已向CNCB转让其持有的安富环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富环球”）100%股权、金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祐有限”）

100%股权。完成本次权益变动后，CNCB间接持有上市公司约10.08%的股份。 

详细情况请参见刊登于2017年9月12日的2017-L31号公告及当日公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6、董事变动 

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9月15日收到公司董事徐青先生提交的书面辞呈，因公司第一大股东Eternal Prosperity Development 

Pte. Limited的上层间接股东的部分股权变动原因（本事项详细情况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2017年9月12日2017-L31号公告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中介

核查意见。）,徐青先生向公司申请辞去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同时申请辞去担任的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及审计委员会

委员职务。辞职后，徐青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详细情况请参见刊登于2017年9月16日的2017-L32号公告。 

经公司第一大股东提名并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7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提名张缔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同时董事会提名张缔江先生担任本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委员。本项议案尚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生效。 

详细情况请参见刊登于2017年10月17日的2017-L37号公告。 

 

7、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事项 

    公司因筹划拟以支付现金方式向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其全资持有的深圳市京基百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的重

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阳光股份，证券代码：000608）于2017年9月27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27日发布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L33）。2017年10月11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L34),公司股票自2017年10月11日（星期三）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分别于

2017年10月18日，2017年10月25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L40、2017-L41），2017

年10月27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L42），公司股票自2017年10月27日（星

期五）开市起继续停牌。 

 

8、独立董事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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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10月16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李鸣先生提交的书面辞呈，李鸣先生因个人工作地点变动原因，向公司

申请辞去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及其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担任的委员职务。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李鸣先生的辞职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出新

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经董事会提名并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7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提名韩美云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同时提名韩美云女士担任本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本项议案尚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生效。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详细情况请参见刊登于2017年10月17日的2017-L36、2017-L37和2017-L38号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全资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 2017 年 02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 
2017 年 03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3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出售子公司股权 

2017 年 05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5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6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股东股份被质押 2017 年 08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间接股东发生权益变动 2017 年 09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董事变动 
2017 年 09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10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事项 

2017 年 09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10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10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10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10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变动 2017 年 10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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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报告三季度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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